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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彰化縣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 3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彰化縣政府 3樓簡報室(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號 3樓) 

參、 主席：王召集人惠美 

肆、 主席致詞：（略）                                         紀錄：吳佳容 

伍、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案由 決議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繼續 
列管 

解除
列管 

1 

本府擬訂定「彰化

縣居家式托育服務

收費項目及基準」

轄內到宅托育服務

收費上限，提請討

論。 

請社會處先了解

與參考其他各縣

市到宅收費訂定

情形以利於下次

托育制度管理會

議中進行討論 

社
會
處 

1. 經了解與參考其他各縣市到

宅收費訂定情形於 113年 9

月 24日召開 113年度第 3次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務聯繫

會議中提案討論，擬定到宅

日托收托一位幼兒收費上限

為基本薪資(114年度 2萬

8,590 元)，第二位幼兒採雙

方合議；到宅全日托每月收

費上限為基本薪資 2倍(114

年度:2萬 8,590*2=5萬

7,180 元) 第二位幼兒採雙

方合議。 

2. 本案列入案由一提案討論。 

V  

2 

有關優質托育人員

暨績優單位表揚活

動，擬新增表揚資

深敬業居家托育人

員，提請討論。 

請社會處研議辦

法與表揚方式後

於下次托育制度

管理會議中進行

討論 

社
會
處 

本案業經 113年 10月 14日邀

請專家學者召開表揚居家托育

人員計畫(草案)研商會議，彰

化縣居家托育人員選拔及表揚

計畫(草案)如附件。 
(併入提案二討論)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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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各單位業務報告 

一、 社會處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5-24) 

（一） 呂委員敏昌建議：提醒業務單位策進作為應持續控管與追蹤進

度。 

（二） 張委員斯寧建議：公設民營托嬰中心輔導可邀請專家學者，協助

中心優化管理與營運模式，以提升托育服務品質。 

二、 南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25-69) 

（一） 蔡委員盈修建議：建議南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可於年底針對年

度重大、突發緊急等事件進行年度檢討與交流。 

（二） 王委員惠姿建議：可思考提升參加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之

學員考照率與登記率，以提供足夠的托育人力與維護托育品質。 

（三） 張委員斯寧：偏鄉居家托育人員數量少，其中有兩鄉鎮無居家托

育人員，建議可多推廣與開發，以滿足偏鄉居家托育的需求。 

三、 親子館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70-100) 

（一） 王委員蘭心建議：為協助脆弱與弱勢家庭進入親子館並充分運用

資源，各館可與各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合作，以提供更多支持與

協助。 

（二） 王委員惠姿建議：大城育兒親子館未見未來規劃，建議可以增加

對此部分的詳細說明，以提升服務品質。 

（三） 呂委員敏昌建議：親子館運用志工應遵循志願服務法，以保障志工

權益。 

四、 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團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101-116) 

（一） 蔡委員盈修建議：可建立托嬰中心監管系統，按季查訪，俾預防

托育人員不當對待之情事。 

（二） 蔡委員盈修建議：針對考核乙等之托嬰中心也應進行評鑑後輔導

成效與建議可於手冊中呈現。 

五、 共同業務建議： 

（一） 蔡委員盈修建議：早期療育篩檢人員的專業素質應持續提升，以

確保能夠提供更準確、全面的篩檢服務，從而及早發現並介入。 

（二） 張委員斯寧建議：早期療育篩檢應及時發現問題並進行轉介，特

別是在偏鄉地區與新設立的親子館中，更應加強相關資源與支

持。 

（三） 呂委員敏昌建議：新住民家庭早期療育篩檢率低，請居家托育人

員、托嬰中心、親子館可加強宣導及予以協助。 

六、 主席裁示：請以上各業務單位依委員建議規劃辦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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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提案討論：(詳如手冊 P.117-118)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一:有關訂定準公共到宅保母托育服務收費上限，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2年 6月 14日第 1次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

務督導及聯繫會報第六案-有關準公共到宅保母托育服務收費上限案; 

113年第 1次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務督導及聯繫會報中歷次管考事項「請尚

未訂定簽訂準公共化服務契約之居家托育人員到宅收費上限之縣市政府盡

速依法辦理」。 

(二) 113年 8月 28日召開 113年度第八屆第 2次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案由一

「有關訂定準公共到宅保母托育服務收費上限。」決議「請社會處先了解

與參考其他各縣市到宅收費訂定情形以利於下次托育制度管理會議中進行

討論」。 

辦 法: 

經了解與參考其他各縣市到宅收費訂定情形，於 113年 9月 24日召開 113

年度第 3次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務聯繫會議中提案討論，擬定到宅日托收

托 1位幼兒收費上限為基本薪資(114年：2萬 8,590元)，第 2位幼兒採雙

方合議；到宅全日托托收托 1位幼兒收費上限基本薪資的兩倍(114年度：2

萬 8,590元*2=5萬 7,180元)，第 2位幼兒採雙方合議。 

決  議： 

(一) 到宅日托收托 1位幼兒收費上限為基本薪資(114年：2萬 8,590元)，第 2

位幼兒採雙方合議。 

(二) 到宅全日托因鄰近縣市均未訂定，無參考基準，請社會處持續瞭解與參考

其他各縣市收費訂定情形，於下次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進行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二:有關優質托育人員暨績優單位表揚活動，擬新增表揚資深敬業居家托育人

員，提請討論。 

說 明:113年 8月 28日召開 113年度第八屆第 2次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案由二

「有關優質托育人員暨績優單位表揚活動，擬新增表揚資深敬業居家托育

人員，提請討論。」決議「請社會處研議辦法與表揚方式後於下次托育制

度管理會議中進行討論」。 

辦 法:案業經 113年 10月 14日邀請專家學者召開表揚居家托育人員計畫(草案)

研商會議，彰化縣居家托育人員選拔及表揚計畫(草案)如附件。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請依彰化縣居家托育人員選拔及表揚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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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劉孟謙委員 

案由三:調整日間托育副食品費用收費，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托育制度自政府推行以來，對各項收費均設定統一收費標準，然在「副

食品費用」上則未因通膨、各項指數調漲、受託人員負擔成本不斷墊高

而有所調整；這期間，消費者物價指數(食物類)已從民國 104年 89.86

漲至民國 113年的 107.81，其餘各項民生數據亦同飆漲(相關數據節錄

至中華民國統計數據網)。 

(二) 近年就鄰近鄉鎮收費標準均有所調整，如台中地區收費標準為 1,000-

1,500間、雲林地區則為 1,500，而彰化地區副食品費用收費標準均無

調整，而實際上受託人員在相關副食品費用的支出上，卻已遠遠超過契

約內收取之費用。 

(三) 建請縣府參著鄰近鄉鎮副食品費用收費標準及消費者物價指數漲幅，調

整「副食品費用」收費標準，以平衡受託者副食採買、烹調所支出之成

本。 

辦 法:參照各縣市相關數據，調漲每月副食費。 

社會處回應:  

(一) 經了解與參考其他各縣市副食品收費訂定情形(詳如附件三)，根據目前

本縣托育現況，日間托育服務包括午餐，並依收托幼兒需求提供第二餐

點心或水果。 

(二) 為合理調整日間托育副食品費用，確保托育機構能夠持續提供足夠的營

養與品質服務，並平衡物價上漲帶來的壓力，建議日間托育副食品收費

調整每月 1,000-1,500元、全日托(或供應三餐)每月上限不超過 2,000

元。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日間托育副食品收費調整每月 1,000-1,500 元、全日托

(或供應三餐)每月上限不超過 2,000元。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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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居家托育人員選拔及表揚計畫 

壹、 目的： 

一、 隨著居家托育需求的增加，居家托育人員在提供托育與學齡前教養扮演了重

要角色，為了提高本縣居家托育人員的專業形象及工作積極性，特訂定表揚

居家托育人員計畫。 

二、 透過表揚特殊績優、資深敬業之托育人員及實習指導員創造托育環境與托育

人員專業提升之良性循環，精進托育內容與服務。 

三、 激勵居家托育人員追求更高的專業標準與服務品質，進一步提升托育服務的

品質。 

貳、 表揚原則： 

一、 取得彰化縣政府核發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之居家托育人員。 

二、 居托人員近 2年內未違反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和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之情事、無重大不法記錄或妨礙名譽之情事。 

三、 與本府簽定準公共服務合作契約，前兩年度考核優等者得參加特殊績優居家

托育人員評選；甲等(含)以上者得參選資深敬業托育人員、實習指導員。 

參、 評選類別及標準： 

一、 特殊績優居家托育人員(評選 10位)： 

(一) 於本縣居家托育人員實際收托年資累計滿 5年以上。 

(二) 前 2年度考核成績為優等者。 

(三) 富愛心並具專業特殊表現而獲得肯定者。 

二、 資深敬業托育人員： 

(一) 於本縣居家托育人員實際收托年資累計滿 10年以上，且近 2年度彰化縣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育人員年度考評甲等(含)以上者。 

(二) 長期投入托育工作，並具專業精神者。 

三、 實習指導員：110年-113年於本縣擔任居家托育實習指導員，且有實際帶領

欲登記托育服務之人員實習者 3年，並於前 2年度考核甲等(含)以上者。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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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選方式與原則： 

一、 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依表揚項目推薦合適人員參選： 

推薦單位應於本府公告受理推薦日期前檢附推薦表、年資證明、考核成績證

明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二、 每人每年僅能參選一項獎項，實習指導員除外。 

三、 曾頒獲各獎項者不得再薦送同一獎項。 

伍、 評選作業： 

一、 評分標準：評選標準(如附表)。 

二、 初審作業：由承辦單位就參選者書面文件作資格審核，經初審通過者，

提報本府複審。 

三、 複審作業： 

(一) 由本府邀請 3名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或實務工作者擔任評選委員，與主辦單

位代表組成評審委員會。 

(二) 由評選委員依評選標準與給分方式進行複審，以公平、公正、客觀之精神

決選表揚名單，複審會議後，本府將審查結果及得獎名單公告於網站。 

陸、 表揚方式：公開表揚並頒發獎座或獎牌，以茲鼓勵。 

柒、 配合事宜： 

一、 參選者有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以供審查之義務，所送審之資料概不退件，

本府社會處及居托中心對參選者所提供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二、 以上各項填寫資料如有不實陳述，經查證屬實者，社會處應審酌予以撤

銷其得獎資格並收回相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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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彰化縣特殊績優居家托育人員表揚評選標準 

評選項目 評選內容說明 評選依據 配分 

居家托育環境  

托育環境佈置、規劃或設計具

有巧思，適合嬰幼兒身心發展

之托育場所。 

環境照片 35 

托育專業表現 

1. 詳實記錄嬰幼兒生活及成長

過程且與家長溝通互動良

好。 

2. 能為收托兒童設計適齡且多

樣化活動及作息表。 

3. 視年齡自製多變化及營養均

衡之副食品。 

能展現托育專業

知能之佐證資料 
35 

其他項目 

1. 具托育服務熱忱且受家長 肯

定。 

2. 曾照顧特殊需求或弱勢家庭

之幼兒。 

3. 積極參與、協助中心推展業

務之各項活動。 

4. 具有其它可提升托育專業能

力之相關證照或資格。 

5. 擔任實習指導員。 

6. 特殊貢獻或事蹟證明。 

(每項 5分) 

1. 家長推薦函 

2. 相關佐證資料 
30 

合計 100分 

 

 

附表 


